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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麼是連帶保證？連帶保證⼈承擔的責任與主債務⼈⼀樣嗎？

⽂:呂紹瑋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消費‧借還錢‧契約 ‧ 2022-11-15

本⽂

連帶保證⼈接著主債務⼈後⾯簽名，是否代表債權⼈可以跳過主債務⼈直接向連帶保證⼈求償？

⼀、理解連帶保證前，先從連帶債務談起：

連帶債務依據⺠法第273條規定[1]，是債權⼈可以⾃由選擇對連帶債務⼈的其中⼀個⼈或全體，同時或先後，
請求全部或⼀部分的給付，⽽連帶債務還沒有完全清償完畢之前，全體債務⼈仍然要負擔連帶責任。

舉例來說，A、B、C、D、E（連帶債務⼈）共同對X（債權⼈）負擔500萬元的連帶債務（圖1），那麼X可
以⾃由選擇債務⼈償還⽅式，像是[2]：

（⼀）單獨要求A給付500萬元。

（⼆）同時要求A、B、C、D、E給付500萬元。

（三）先要求B給付200萬元，再要求E給付300萬元。

（四）先要求C給付100萬元，再要求A、B、D、E給付400萬元。

圖1 發⽣連帶債務時，當事⼈之間的法律關係
資料來源：編輯協助繪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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⼆、什麼是連帶保證？

保證有不同分類，我國的⺠法對其中的連帶保證，雖然沒有直接定義，也沒有相關的規定，但法院⼀向承認連
帶保證契約的效⼒[3]，⽽所謂的連帶保證，指的是連帶保證⼈與主債務⼈必須對債權⼈⼀起負擔償還債務的責
任，也就是連帶保證⼈的地位⽐較近似連帶債務⼈，不能再如同⼀般保證⼈提出先訴抗辯權[4]。

債權⼈可以單獨向連帶保證⼈或主債務⼈請求給付全部，也可以同時請求連帶保證⼈與主債務⼈給付全部，或
是先後請求連帶保證⼈與主債務⼈各給付⼀部分（圖2）。

圖2 發⽣連帶保證時，當事⼈之間的法律關係
資料來源：輯協助繪製。

 

三、連帶保證跟連帶債務有什麼不同？

（⼀）連帶保證中的主債務⼈必須要對全部債務負起最終的償還責任

連帶保證雖然與連帶債務有相似的地⽅，但連帶保證畢竟還是保證契約的⼀種，所以並不完全適⽤連帶債務的
規定。特別是連帶債務⼈的內部關係中有分擔部分的問題[5]，如果其中⼀位連帶債務⼈清償了債務，這位連帶



債務⼈因此可以對其他連帶債務⼈請求各⾃應分擔的部分[6]。

⽽連帶保證⼈與主債務⼈之間不存在分擔部分，因為主債務⼈仍然是最後需要負擔全部責任的⼈，換句話說，
連帶保證⼈為主債務⼈提供的是信⽤，並不是要與主債務⼈⼀起承擔主債務，所以即使債權⼈要求連帶保證⼈
單獨給付主債務，連帶保證⼈清償後，仍可以依照⼀般保證的法律規定[7]，在清償的這個範圍內承受原本的債
權⼈⾝分，成為新的債權⼈，對主債務⼈⾏使權利。

（⼆）債權⼈免除債務後，發⽣的法律效果不同

此外，債權⼈如果對連帶債務⼈中的其中⼀⼈免除債務，免除的效⼒原則上並不及於其他連帶債務⼈[8]，其他
連帶債務⼈仍然要清償債務。

相反地，連帶保證中債權⼈如果對主債務⼈免除債務，那麼連帶保證⼈將因此不需要再負擔保證責任[9]，這是
因為不管是⼀般保證或連帶保證，保證都只具有擔保性質，是依附著主債務⽽存在，主債務消失的話，保證債
務也因此消滅[10]，舉例來說，K向I借款100萬元（主債務），⽽J願意擔任這筆借款的連帶保證⼈，那麼I如果
向K表⽰所借的100萬元不⽤還了，⾃然I也不能再要求J要替K償還100萬元。

註腳
   ⺠法第273條規定：「

I 連帶債務之債權⼈，得對於債務⼈中之⼀⼈或數⼈或其全體，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⼀部之給付。
II 連帶債務未全部履⾏前，全體債務⼈仍負連帶責任。」

[1]

   此處只是舉例說明，並⾮只能依照例中四種⽅式求償。[2]

   最⾼法院45年台上字第1426號⺠事判例：「保證債務之所謂連帶，係指保證⼈與主債務⼈負同⼀債務，
對於債權⼈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⽽⾔，此就⺠法第⼆百七⼗⼆條第⼀項規定連帶債務之⽂義參照觀之甚
明。故連帶保證與普通保證不同，縱使無⺠法第七百四⼗六條所揭之情形，亦不得主張同法第七百四⼗五
條關於檢索抗辯之權利。」

[3]

   關於先訴抗辯權請參考本百科中呂紹瑋（2019），《什麼是⼀般保證，保證⼈有什麼權利？》。[4]

   ⺠法第280條規定：「連帶債務⼈相互間，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，應平均分擔義務。但因債
務⼈中之⼀⼈應單獨負責之事由所致之損害及⽀付之費⽤，由該債務⼈負擔。」

[5]

   ⺠法第281條第1項：「連帶債務⼈中之⼀⼈，因清償、代物清償、提存、抵銷或混同，致他債務⼈同免
責任者，得向他債務⼈請求償還各⾃分擔之部分，並⾃免責時起之利息。」

[6]

   ⺠法第749條規定：「保證⼈向債權⼈為清償後，於其清償之限度內，承受債權⼈對於主債務⼈之債權。
但不得有害於債權⼈之利益。」

[7]

   ⺠法第276條第1項規定：「債權⼈向連帶債務⼈中之⼀⼈免除債務，⽽無消滅全部債務之意思表⽰者，
除該債務⼈應分擔之部分外，他債務⼈仍不免其責任。」

[8]

   ⺠法第307條規定：「債之關係消滅者，其債權之擔保及其他從屬之權利亦同時消滅。」[9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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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籤
 連帶保證，連帶債務，連帶債務⼈的內部關係，保證

   這就是學理上所謂的保證契約從屬性，詳⾒呂紹瑋（2015），〈保證之概說〉，《論繼續性債務之保證
－以最⾼限額保證為中⼼》，⾴18-20。關於連帶債務跟連帶保證的差異，還有在完成消滅時效時，兩者
會有極⼤不同，但因為消滅時效較為複雜，為讓⽂章聚焦，有意了解的讀者可再參考呂紹瑋（2015），
〈保證之概說〉，《論繼續性債務之保證－以最⾼限額保證為中⼼》，⾴64-66。

[10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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